
“科学立法”常考点

一、科学立法的内涵

科学立法就是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不断提高法律的质量。具体来说：

体现国家性质和时代要求：科学立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，顺应时代发展要求，推动

国家发展进步，保障人民各项权利。立法要符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，与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相适应，制定出适合中国的良法。

符合国情和实际：要立良善之法，立管用之法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，使每项立法都能科学合

理地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，规范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，使法律符合社

会发展的需求。

遵循立法规律和程序：立法必须遵循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立法工作规律，遵循立法程序，

注重立法技术，努力实现立法过程的科学化。

二、科学立法的主体及权限

立法机关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，是我国的立法机关。全国人大修

改宪法，制定和修改刑事、民事、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；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

改其他法律。

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；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；国务院相关部

门制定部门规章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

规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；自治区、自治

州、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。

三、推进科学立法的措施

依法立法：在我国，宪法和立法法是国家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。所有享

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，都应当按照法定职权、依据法定程序开展立法工作。

充分发扬民主：必须坚持民主立法，广开言路，集思广益。要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

机制，开展立法协商，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，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，

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。

合理设定权利与义务、权力与责任：应在立法中客观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，并加

以合理的确认和保护，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、相对应。立法还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与责

任，根据国家治理需求，授予国家机关必要的权力，并对其加以制约，明确权力行使不当应

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
